附件2
郑州地方高校特聘高层次人才工作
考核评估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在市属高校、本专科民办高校中实施高层次人才特聘岗位制度，根据《郑州地方高校高层次人才特聘岗位实施意见(试行)》，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评估的内容为特聘高层次人才工作进展情况和设岗高校支持措施的落实情况。
第三条　考核评估工作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简便易行、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4条 考核评估工作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届满评估。
第五条　年度考核由聘任学校负责。考核时，特聘高层次人才向聘任学校专家评审指导委员会汇报年度工作进展情况，并提出下一年度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聘任学校将特聘高层次人才当年在岗工作时间和考核结果报市教育局备案。对年度考核不合格者，报经市教改工程领导小组审核后，由学校解除聘任合同。
第六条　聘期届满评估由市教育局聘请同行专家负责。聘期届满评估在特聘高层次人才聘期结束时进行，评估结果作为是否续聘的主要参考依据。学校于聘期结束前2个月向市教育局报《郑州地方高校特聘高层次人才聘期总结报告》。同行专家根据学校上报的《郑州地方高校特聘高层次人才聘期总结报告》，对特聘高层次人才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岗位工作目标和任务情况进行评估。
第七条  市教育局将采取适当方式考察特聘人员上岗工作情况及其所在学校实施特聘高层次人才岗位制度的情况，包括学校支持措施的落实情况。对未按有关规定在岗工作的特聘高层次人才，经专家评审组审查确认后，提出限期整改意见；对不按要求限期整改的，停发特聘高层次人才奖金，由学校解除聘任合同；对工作不得力、措施不落实，迟迟没有进展的学校，将对该校的特聘高层次人才岗位进行调整。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办法解释权归市教育局。
